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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對照表 

第 2節 心臟血管及腎臟藥物 Cardiovascular-renal drugs 

（自 112 年 12 月 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2.10.抗心律不整劑

Antiarrhythmics（100/8/1、

111/2/1、112/12/1） 

2.10.1.Dronedarone (如 Multaq) 

(100/8/1、111/2/1、112/12/1) 

1.Multaq 適用於最近 6個月內有

陣發性或持續性心房纖維顫動

(AF)或心房撲動(AFL)，且目前

處於竇性節律（sinus hythm）

狀態或即將接受治療成為正常

節律的患者，可降低病患發生

心血管疾病而住院的風險： 

 

(1)70 歲以上，曾有過心房纖維顫動

（AF）或心房撲動(AFL)之病

患；(111/2/1) 

(2)65 歲以上未滿 70 歲，且帶有下

列心血管相關危險因子之ㄧ的患

者（例如：高血壓、糖尿病、曾

發生過腦血管意外、左心房直徑

≧50mm）。(111/2/1、112/12/1) 

 

2.不得使用於有心衰竭診斷史病

人。(112/12/1) 

2.10.抗心律不整劑

Antiarrhythmics（100/8/1） 

 

2.10.1.Dronedarone (如 Multaq) 

(100/8/1) 

1.Multaq 適用於最近 6 個月內有

陣發性或持續性心房纖維顫動

(AF)或心房撲動(AFL)，且目前

處於竇性節律（sinus rhythm）

狀態或即將接受治療成為正常節

律的患者，可降低病患發生心血

管疾病而住院的風險

(111/2/1)： 

(1)70 歲以上，曾有過心房纖維顫動

（AF）或心房撲動(AFL)之病

患； 

(2)65 歲以上未滿 70 歲，且帶有下

列心血管相關危險因子之ㄧ的患

者（例如：高血壓、糖尿病、曾

發生過腦血管意外、左心房直徑

≧50mm 或左心室射出率【LVEF】

＜40％）。 

2.不得使用於有心衰竭住院診斷史

病人。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

 

附表 


